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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局，各直属企事业单位，各园区、街道，市驻区各部门、单位，各有关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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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5 日

 

淄博高新区管委会合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为加强管委会合同管理，根据《淄博高新区管委会合同管理办法》（淄高新

管办字〔2020〕4 号，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办法》和本实施细则所称管委会合同，是指管委会及其工作部门在

行政管理、公共服务以及民事经济活动中，作为一方当事人所订立的涉及国有资

产、财政资金使用和自然资源、公共资源利用的协议，包括以下类型：

（一）城市基础设施等国有资产（包括无形资产）的投资、建设、租赁、承

包、托管、出借、转让、物业管理等合同；

（二）土地等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的依法出让、转让、出租、承包合同；

（三）借款、资助、补贴等合同；

（四）招商引资合同；

（五）其他政府合同。

第二条 部门职责：

（一）管委会合同承办单位的主要职责：负责合同的前期准备、拟定、审核

（审查）、备案、履行、争议解决、评估等事宜。

1. 负责合同项目的调研、可行性和合理性论证评估；

2. 审核（审查）合同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质以及资信等情况，并收集相关资

料；



3. 负责与合同对方当事人进行磋商谈判，拟定、修改合同文本；

4. 负责对接相关部门做好合同文本的合理性审核和合法性审查；

5. 负责合同履行，并监督对方的执行情况（涉及多方的一并监督），对合同

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和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6. 负责合同纠纷的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应对等工作；

7. 负责合同谈判、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相关文件资料的整理、保管和

移交工作。

（二）管委会法制机构的主要职责：

1. 负责对依程序报送的合同文本进行合法性审查；

2. 参与指导合同承办部门开展评估工作，并从法律角度提出评估意见；

3. 委派法律顾问团队参与管委会合同纠纷的仲裁、诉讼等活动。

（三）建设、财政、行政执法、自然资源、国投等职能部门负责对依程序报

送的合同文本进行合理性审查。

（四）管委会办公室的主要职责：

1. 负责对管委会作为一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的执行情况不定期督查；

2. 负责建立合同档案，保管依程序备案的合同及其相关资料。



第三条 合同承办单位在与合同对方当事人的磋商谈判过程中，应视情邀请管

委会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参与磋商。磋商内容涉及预算管理、土地审批、规划控制、

国有资产管理等工作的，应邀请建设、财政、行政执法、自然资源、国投等相关

部门参与磋商，或者组织建设、财政、行政执法、自然资源、国投等相关部门就

有关内容进行充分沟通协调。磋商结束后，及时填写《合同备案表》（附件 1）

并附合同主要条款内容，逐级签批后，报管委会办公室备案。

第四条 《办法》第九条第（三）项所称“合同项目涉及大额资金、大宗土地、

国有资产投资的”是指涉及 200 万元以上财政资金或者涉及土地、国有资产投

资的项目。由合同承办单位填写《合同合理性审核申请表》（附件 2），连同合

同文本分别报建设、财政、行政执法、自然资源、国投等合同涉及的相关部门进

行合理性审核，相关部门应在接到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反馈。

第五条 合同涉及财政资金（含财政直接投资、政府引导基金、国投公司资金）

投资 3000 万元及以上的产业项目，合同承办单位除应当履行《办法》第九条第

三项“合理性审核”以及本细则第四条外，还应聘请智库或咨询公司对项目技术

创新能力、市场前景、财政贡献、盈利预期、抗风险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咨询。

第六条 《办法》第九条第（三）项所称“论证工作会议”，应根据管委会领

导要求组织召开，会后需出具经与会人员签字的论证意见。

第七条 合法性审查由合同承办单位填写《合同合法性审查申请表》（附件

3），连同合同文本报管委会法制机构审查。管委会法制机构应在接到申请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合同承办单位反馈审查意见。



第八条 经合理性审核和合法性审查后，管委会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涉及财

政资金 1000 万元及以下的，由合同承办单位填写《合同审批表》（附件 4），

经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审核、主要负责同志审批。涉及财政资金 1000 万元以上

的，由合同承办单位按照管委会主任办公会或工委会议题提报流程，提报管委会

主任办公会或工委会讨论决定。对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的，应履行政府采购程序。

第九条 经批准的管委会合同，管委会为一方当事人的，须经管委会法定代表

人签字（或签名章）或其书面委托（附件 5）的代理人签字后，加盖管委会公章。

管委会工作部门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须经本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名章）

或者其书面委托（附件 5）的代理人签字后，加盖单位公章。

第十条 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需对合同进行修订或签订补充

协议的，应重新履行《办法》第二章“磋商、合同文本拟定、合理性审核、合法

性审查、合同报批、合同签订”程序。

第十一条 管委会工作部门作为一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执行情况应定期总结，

每半年向管委会办公室及管委会法制机构报告。

第十二条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办法》“第十九条”所列 9 种情形之一的，

合同承办机构应当向管委会法制机构提供《办法》第二十条所列材料，由管委会

法制机构进行法律法规风险评估。管委会法制机构收齐材料后，应于 15 个工作

日内完成审查、书面反馈合同承办单位。



对于内容复杂、专业性强的合同，管委会法制机构可会同合同承办单位组织

管委会其他相关部门、法律顾问等共同参与的评估会议，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审查、书面反馈，评估结果由合同承办单位呈报管委会。

需要对合同对方的产品、技术、市场、经营情况以及发展前景等进行评估的，

由合同承办单位聘请相关机构、相关领域专家开展评估，评估结果应及时呈报管

委会。

第十三条 《办法》第二十三条所列的需移交管委会办公室的全部原始文件资

料，合同承办单位应按合同进展情况分批移交，并自行备份一套。

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应将以下材料原件移交管委会办公室：

（一）合同前期谈判过程中的相关材料，包括往来函电、谈判工作计划、谈

判备忘录及其他与合同签订有关的会议纪要、视听资料、电子邮件等；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凭证、资质、资产、信用、履约能力、知识产

权状况调查材料；

（三）合理性审核意见及相关部门意见、论证工作会议纪要；

（四）合法性审查意见及相关部门的意见；

（五）合同审批表及管委会主任办公会、工委会会议纪要；

（六）正式签订的合同文本及其附件；

（七）管委会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



（八）与合同有关的其他文件资料。

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原始文件资料，应及时移交管委会办公室：

（一）合同履行过程中签订的有关补充协议、变更协议；

（二）签订补充协议、变更协议过程中，履行《办法》第二章“磋商、合同

文本拟定、合理性审核、合法性审查、合同报批、合同签订”等程序，所产生的

原始文件材料；

（三）履行情况记载；

（四）合同评估结果；

（五）合同争议的处理情况记载及有关材料；

（六）与合同有关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四条 管委会及其工作部门、管委会合同承办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办

法》第二十五条所列 8 种行为之一的，由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构、管委会法制

机构责令改正；造成经济损失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第十五条 管委会法制机构在管委会合同合法性审查工作中，除具有以下行为

的，不因其合法性审查行为而被追究责任。

（一）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管委会利益的；

（二）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的；



（三）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违反法律规定。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管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合同备案表.docx

                2.合同合理性审核申请表.doc

                3.合同合法性审查申请表.doc

                4.合同审批表.docx

                5.授权委托书.docx

                6.管委会合同示范文本.doc

http://www.china-zibo.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f9a98c1ad50b4eac8d140c9355550be4.docx
http://www.china-zibo.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4d61bd27ed9d4ac6affaa9b43f1d42b6.doc
http://www.china-zibo.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738a792902d348a995145f1aaa13a787.doc
http://www.china-zibo.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ffd45c7b68624c3397b765c176c507d2.docx
http://www.china-zibo.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3dccef8d160340f1b064b8849fa6e091.docx
http://www.china-zibo.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cdf3cd6c30494ede89a06f5021f92e15.doc

